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7號

原      告  林祥豪即林朝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宜君律師

複  代理人  徐瑞霞律師

被      告  林國文  

            林辰泰（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正山（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林英華（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純如（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五被告

訴訟代理人  黃裕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所共有坐落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面積

3117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農牧用地、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土

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分別按附表一所示兩造權利範圍之

比例分配之。

兩造所共有坐落嘉義縣○○市○○段000地號、面積1423.88平方

公尺、使用地類別：甲種建築用地土地，應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

政事務所民國113年11月7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即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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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號乙、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原告所有；編號

丙、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被告林辰泰、林正山、

林英華、林純如按權利範圍各4分之1之比例分別共有取得；編號

丁、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被告林國文單獨取得；

編號甲、面積284.99平方公尺土地部分，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

權利範圍比例分別共有取得。

訴訟費用中（除撤回部分外）之47%由附表一所示之兩造各依附

表一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其餘由附表二所示之兩造各依

附表二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坐落嘉義縣○○市○○段000地號、面積1423.88平方公尺、

使用地類別：甲種建築用地土地，與嘉義縣○○市○○段

○○○段0000地號、面積3117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農牧

用地、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土地，為兩造所分別共有，各共

有人之權利範圍如附表一、二所示（原證1，土地登記第二

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19至31頁；原證1-

1，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53至60頁；原證1-2，土

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381至388頁）。而系爭土地並

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

定，且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

之規定請求裁判變價分割。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一）同意系爭159地號土地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民國

113年11月7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所示。

（二）系爭1807地號土地面積為3,117平方公尺，為特定農業區 

　　　之農牧用地，屬於耕地。按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規

　　　定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

　　　割。是系爭1807地號土地如依兩造共有人權利範圍原物分

　　　割，每人分得面積未達0.25公頃即2,500平方公尺，依前

　　　開規定不得分割，只能採變價分割，以符合系爭土地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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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整體效益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

三、並聲明：（一）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二）訴訟

費用由兩造按原權利範圍比例負擔。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159地號土地部分，同意分割如附圖一所示。

二、系爭1807地號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係農業發展條

　　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之共有耕地，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

　　條第1項第3、4款雖得分割，但被告未從事耕作，同意採變

　　價分割等語，資為抗辯。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共有物之分割，依共

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

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

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

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

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

　　，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

　　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

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2、3項亦著有規定。又按

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及共有物

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分得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經濟效用等

原則。且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

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及上開事項等，而本其自由

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

管約定之拘束。查：

（一）系爭土地現為附表一、二所示之人所分別共有，權利範圍

　　　亦如附表一、二所示；與系爭土地兩造並無不分割之約定

　　　，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系爭土地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與系爭1807地號土地使用地類別為

　　　農牧用地、系爭159地號土地之使用類別為甲種建築用地

　　　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原告所提土地登記第二類謄

　　　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第19至31頁）、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第53至60頁）、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見本院卷第381至388頁）等在卷可證，自堪信為

　　　真實。則為系爭2筆土地使用類別不同（不得合併分割）

　　　，為系爭土地之原告，請求分別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

　　　有據。

（二）依前開說明，斟酌系爭2筆土地共有人之利益與系爭土地

目前使用狀態、兩造之意願、系爭共有物之性質與地形現

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兩造前開應有部分等情狀，本院

因認系爭1807地號土地以原物分配與各共有人顯有困難，

故本院斟酌系爭1807地號土地之前開性質、共有人之人

數、兩造即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系爭共有物分割後之經

濟效用等一切情形，因認系爭1807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

　　　，將所得價金依附表一所示權利範圍比例分配與兩造為適

當。且透過變價拍賣之方式，可由雙方及公正有意願之人

以競標方式，透過自由市場加以競爭，使系爭土地之市場

價值得以極大化，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系爭159地

號土地部分，附圖一既為兩造均同意之分割方案，本院亦

認無不適當之處，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二、再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因共

　　有物分割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

　　，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

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

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

別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

擔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80條之1、第85條

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法院准予分割共有物之判決，被

告有數人時，非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除公同共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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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自無庸引用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且依前開民事

訴訟法第80條之1之立法理由觀之，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係

同法第78條、第79條之特別規定，則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自

無庸再贅引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查本院審酌系爭分

割共有物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本可互換地位，

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

不然；且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依職權所定，

原告既為共有人之一，亦同受利益，若全由形式上敗訴者負

擔訴訟費用亦顯失公平，本院爰審酌前開2筆土地兩造共有

比例情形、分割所受之利益、共同被告於訴訟之利害關係差

異、前開駁回原告之訴部分之性質等，因認本件訴訟費用

（除撤回部分外）中之47%應由附表一所示之兩造各依其就

附表一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其餘由附表二所示之兩

造各依其就附表二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較為公允，

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一、1807地號土地

編號　當事人　　　　　　　　　　　　　權利範圍

一、　原告　　　　　　　　　　　　　　3117分之1317

二、　被告林國文　　　　　　　　　　　3117分之900

三、　被告林辰泰（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四、　被告林正山（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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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被告林英華（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六、　被告林純如（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附表二、159地號土地

編號　當事人　　　　　　　　　　　　　權利範圍

一、　原告　　　　　　　　　　　　　　　 3分之1

二、　被告林國文　　　　　　　　　　　　 3分之1

三、　被告林辰泰（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四、　被告林正山（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五、　被告林英華（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六、　被告林純如（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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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7號
原      告  林祥豪即林朝財






訴訟代理人  林宜君律師
複  代理人  徐瑞霞律師
被      告  林國文  
            林辰泰（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林正山（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林英華（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林純如（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上列五被告
訴訟代理人  黃裕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所共有坐落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面積3117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農牧用地、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分別按附表一所示兩造權利範圍之比例分配之。
兩造所共有坐落嘉義縣○○市○○段000地號、面積1423.88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甲種建築用地土地，應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11月7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即附圖一編號乙、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原告所有；編號丙、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被告林辰泰、林正山、林英華、林純如按權利範圍各4分之1之比例分別共有取得；編號丁、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被告林國文單獨取得；
編號甲、面積284.99平方公尺土地部分，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別共有取得。
訴訟費用中（除撤回部分外）之47%由附表一所示之兩造各依附表一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其餘由附表二所示之兩造各依附表二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坐落嘉義縣○○市○○段000地號、面積1423.88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甲種建築用地土地，與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面積3117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農牧用地、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土地，為兩造所分別共有，各共有人之權利範圍如附表一、二所示（原證1，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19至31頁；原證1-1，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53至60頁；原證1-2，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381至388頁）。而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請求裁判變價分割。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一）同意系爭159地號土地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11月7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所示。
（二）系爭1807地號土地面積為3,117平方公尺，為特定農業區 
　　　之農牧用地，屬於耕地。按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規
　　　定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
　　　割。是系爭1807地號土地如依兩造共有人權利範圍原物分
　　　割，每人分得面積未達0.25公頃即2,500平方公尺，依前
　　　開規定不得分割，只能採變價分割，以符合系爭土地分割
　　　之整體效益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
三、並聲明：（一）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原權利範圍比例負擔。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159地號土地部分，同意分割如附圖一所示。
二、系爭1807地號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係農業發展條
　　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之共有耕地，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
　　條第1項第3、4款雖得分割，但被告未從事耕作，同意採變
　　價分割等語，資為抗辯。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
　　，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
　　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2、3項亦著有規定。又按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分得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經濟效用等原則。且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及上開事項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查：
（一）系爭土地現為附表一、二所示之人所分別共有，權利範圍
　　　亦如附表一、二所示；與系爭土地兩造並無不分割之約定
　　　，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系爭土地兩
　　　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與系爭1807地號土地使用地類別為
　　　農牧用地、系爭159地號土地之使用類別為甲種建築用地
　　　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原告所提土地登記第二類謄
　　　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第19至31頁）、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第53至60頁）、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見本院卷第381至388頁）等在卷可證，自堪信為
　　　真實。則為系爭2筆土地使用類別不同（不得合併分割）
　　　，為系爭土地之原告，請求分別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
　　　有據。
（二）依前開說明，斟酌系爭2筆土地共有人之利益與系爭土地目前使用狀態、兩造之意願、系爭共有物之性質與地形現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兩造前開應有部分等情狀，本院因認系爭1807地號土地以原物分配與各共有人顯有困難，故本院斟酌系爭1807地號土地之前開性質、共有人之人數、兩造即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系爭共有物分割後之經濟效用等一切情形，因認系爭1807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
　　　，將所得價金依附表一所示權利範圍比例分配與兩造為適當。且透過變價拍賣之方式，可由雙方及公正有意願之人以競標方式，透過自由市場加以競爭，使系爭土地之市場價值得以極大化，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系爭159地號土地部分，附圖一既為兩造均同意之分割方案，本院亦認無不適當之處，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二、再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因共
　　有物分割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
　　，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擔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80條之1、第8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法院准予分割共有物之判決，被告有數人時，非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除公同共有部分外），自無庸引用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且依前開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之立法理由觀之，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係同法第78條、第79條之特別規定，則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自無庸再贅引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查本院審酌系爭分割共有物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且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依職權所定，原告既為共有人之一，亦同受利益，若全由形式上敗訴者負擔訴訟費用亦顯失公平，本院爰審酌前開2筆土地兩造共有比例情形、分割所受之利益、共同被告於訴訟之利害關係差異、前開駁回原告之訴部分之性質等，因認本件訴訟費用（除撤回部分外）中之47%應由附表一所示之兩造各依其就附表一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其餘由附表二所示之兩造各依其就附表二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一、1807地號土地
編號　當事人　　　　　　　　　　　　　權利範圍
一、　原告　　　　　　　　　　　　　　3117分之1317
二、　被告林國文　　　　　　　　　　　3117分之900
三、　被告林辰泰（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四、　被告林正山（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五、　被告林英華（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六、　被告林純如（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附表二、159地號土地
編號　當事人　　　　　　　　　　　　　權利範圍
一、　原告　　　　　　　　　　　　　　　 3分之1
二、　被告林國文　　　　　　　　　　　　 3分之1
三、　被告林辰泰（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四、　被告林正山（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五、　被告林英華（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六、　被告林純如（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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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林祥豪即林朝財







訴訟代理人  林宜君律師

複  代理人  徐瑞霞律師

被      告  林國文  

            林辰泰（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林正山（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林英華（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林純如（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上列五被告

訴訟代理人  黃裕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所共有坐落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面積3117平方

公尺、使用地類別：農牧用地、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土地，應予

變價分割，所得價金分別按附表一所示兩造權利範圍之比例分配

之。

兩造所共有坐落嘉義縣○○市○○段000地號、面積1423.88平方公尺

、使用地類別：甲種建築用地土地，應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

務所民國113年11月7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即附圖一編

號乙、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原告所有；編號丙、

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被告林辰泰、林正山、林英

華、林純如按權利範圍各4分之1之比例分別共有取得；編號丁、

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被告林國文單獨取得；

編號甲、面積284.99平方公尺土地部分，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

權利範圍比例分別共有取得。

訴訟費用中（除撤回部分外）之47%由附表一所示之兩造各依附

表一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其餘由附表二所示之兩造各依

附表二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坐落嘉義縣○○市○○段000地號、面積1423.88平方公尺、使用

    地類別：甲種建築用地土地，與嘉義縣○○市○○段○○○段0000

    地號、面積3117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農牧用地、使用分

    區特定農業區土地，為兩造所分別共有，各共有人之權利範

    圍如附表一、二所示（原證1，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19至31頁；原證1-1，土地登記

    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53至60頁；原證1-2，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本院卷第381至388頁）。而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

    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兩造無

    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請求裁

    判變價分割。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一）同意系爭159地號土地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民國1

      13年11月7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所示。

（二）系爭1807地號土地面積為3,117平方公尺，為特定農業區 

　　　之農牧用地，屬於耕地。按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規

　　　定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

　　　割。是系爭1807地號土地如依兩造共有人權利範圍原物分

　　　割，每人分得面積未達0.25公頃即2,500平方公尺，依前

　　　開規定不得分割，只能採變價分割，以符合系爭土地分割

　　　之整體效益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

三、並聲明：（一）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二）訴訟

    費用由兩造按原權利範圍比例負擔。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159地號土地部分，同意分割如附圖一所示。

二、系爭1807地號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係農業發展條

　　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之共有耕地，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

　　條第1項第3、4款雖得分割，但被告未從事耕作，同意採變

　　價分割等語，資為抗辯。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共有物之分割，依共

    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

    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

    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

    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

    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

　　，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

　　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

    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2、3項亦著有規定。又按

    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及共有物

    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分得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經濟效用等

    原則。且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

    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及上開事項等，而本其自由

    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

    管約定之拘束。查：

（一）系爭土地現為附表一、二所示之人所分別共有，權利範圍

　　　亦如附表一、二所示；與系爭土地兩造並無不分割之約定

　　　，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系爭土地兩

　　　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與系爭1807地號土地使用地類別為

　　　農牧用地、系爭159地號土地之使用類別為甲種建築用地

　　　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原告所提土地登記第二類謄

　　　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第19至31頁）、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第53至60頁）、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見本院卷第381至388頁）等在卷可證，自堪信為

　　　真實。則為系爭2筆土地使用類別不同（不得合併分割）

　　　，為系爭土地之原告，請求分別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

　　　有據。

（二）依前開說明，斟酌系爭2筆土地共有人之利益與系爭土地

      目前使用狀態、兩造之意願、系爭共有物之性質與地形現

      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兩造前開應有部分等情狀，本院

      因認系爭1807地號土地以原物分配與各共有人顯有困難，

      故本院斟酌系爭1807地號土地之前開性質、共有人之人數

      、兩造即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系爭共有物分割後之經濟

      效用等一切情形，因認系爭1807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

　　　，將所得價金依附表一所示權利範圍比例分配與兩造為適

      當。且透過變價拍賣之方式，可由雙方及公正有意願之人

      以競標方式，透過自由市場加以競爭，使系爭土地之市場

      價值得以極大化，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系爭159地

      號土地部分，附圖一既為兩造均同意之分割方案，本院亦

      認無不適當之處，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二、再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因共

　　有物分割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

　　，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

    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

    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

    別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

    擔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80條之1、第85條

    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法院准予分割共有物之判決，被

    告有數人時，非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除公同共有部分

    外），自無庸引用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且依前開民事

    訴訟法第80條之1之立法理由觀之，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係

    同法第78條、第79條之特別規定，則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自

    無庸再贅引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查本院審酌系爭分

    割共有物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本可互換地位，

    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

    不然；且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依職權所定，

    原告既為共有人之一，亦同受利益，若全由形式上敗訴者負

    擔訴訟費用亦顯失公平，本院爰審酌前開2筆土地兩造共有

    比例情形、分割所受之利益、共同被告於訴訟之利害關係差

    異、前開駁回原告之訴部分之性質等，因認本件訴訟費用（

    除撤回部分外）中之47%應由附表一所示之兩造各依其就附

    表一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其餘由附表二所示之兩造

    各依其就附表二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

    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一、1807地號土地

編號　當事人　　　　　　　　　　　　　權利範圍

一、　原告　　　　　　　　　　　　　　3117分之1317

二、　被告林國文　　　　　　　　　　　3117分之900

三、　被告林辰泰（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四、　被告林正山（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五、　被告林英華（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六、　被告林純如（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附表二、159地號土地

編號　當事人　　　　　　　　　　　　　權利範圍

一、　原告　　　　　　　　　　　　　　　 3分之1

二、　被告林國文　　　　　　　　　　　　 3分之1

三、　被告林辰泰（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四、　被告林正山（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五、　被告林英華（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六、　被告林純如（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37號

原      告  林祥豪即林朝財







訴訟代理人  林宜君律師

複  代理人  徐瑞霞律師

被      告  林國文  

            林辰泰（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林正山（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林英華（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林純如（即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上列五被告

訴訟代理人  黃裕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所共有坐落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面積3117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農牧用地、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土地，應予變價分割，所得價金分別按附表一所示兩造權利範圍之比例分配之。

兩造所共有坐落嘉義縣○○市○○段000地號、面積1423.88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甲種建築用地土地，應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11月7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即附圖一編號乙、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原告所有；編號丙、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被告林辰泰、林正山、林英華、林純如按權利範圍各4分之1之比例分別共有取得；編號丁、面積379.63平方公尺土地部分，分歸被告林國文單獨取得；

編號甲、面積284.99平方公尺土地部分，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之權利範圍比例分別共有取得。

訴訟費用中（除撤回部分外）之47%由附表一所示之兩造各依附表一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其餘由附表二所示之兩造各依附表二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坐落嘉義縣○○市○○段000地號、面積1423.88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甲種建築用地土地，與嘉義縣○○市○○段○○○段0000地號、面積3117平方公尺、使用地類別：農牧用地、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土地，為兩造所分別共有，各共有人之權利範圍如附表一、二所示（原證1，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19至31頁；原證1-1，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53至60頁；原證1-2，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第381至388頁）。而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兩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請求裁判變價分割。

二、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一）同意系爭159地號土地分割如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11月7日發給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所示。

（二）系爭1807地號土地面積為3,117平方公尺，為特定農業區 

　　　之農牧用地，屬於耕地。按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規

　　　定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

　　　割。是系爭1807地號土地如依兩造共有人權利範圍原物分

　　　割，每人分得面積未達0.25公頃即2,500平方公尺，依前

　　　開規定不得分割，只能採變價分割，以符合系爭土地分割

　　　之整體效益及共有人全體之利益。

三、並聲明：（一）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原權利範圍比例負擔。

貳、被告則以：

一、系爭159地號土地部分，同意分割如附圖一所示。

二、系爭1807地號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係農業發展條

　　例89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之共有耕地，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

　　條第1項第3、4款雖得分割，但被告未從事耕作，同意採變

　　價分割等語，資為抗辯。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

　　，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

　　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2、3項亦著有規定。又按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分得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經濟效用等原則。且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及上開事項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查：

（一）系爭土地現為附表一、二所示之人所分別共有，權利範圍

　　　亦如附表一、二所示；與系爭土地兩造並無不分割之約定

　　　，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惟系爭土地兩

　　　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與系爭1807地號土地使用地類別為

　　　農牧用地、系爭159地號土地之使用類別為甲種建築用地

　　　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並有原告所提土地登記第二類謄

　　　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第19至31頁）、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第53至60頁）、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見本院卷第381至388頁）等在卷可證，自堪信為

　　　真實。則為系爭2筆土地使用類別不同（不得合併分割）

　　　，為系爭土地之原告，請求分別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屬

　　　有據。

（二）依前開說明，斟酌系爭2筆土地共有人之利益與系爭土地目前使用狀態、兩造之意願、系爭共有物之性質與地形現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兩造前開應有部分等情狀，本院因認系爭1807地號土地以原物分配與各共有人顯有困難，故本院斟酌系爭1807地號土地之前開性質、共有人之人數、兩造即共有人之利益及意願、系爭共有物分割後之經濟效用等一切情形，因認系爭1807地號土地應予變價分割

　　　，將所得價金依附表一所示權利範圍比例分配與兩造為適當。且透過變價拍賣之方式，可由雙方及公正有意願之人以競標方式，透過自由市場加以競爭，使系爭土地之市場價值得以極大化，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又系爭159地號土地部分，附圖一既為兩造均同意之分割方案，本院亦認無不適當之處，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二、再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因共

　　有物分割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

　　，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共同訴訟人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者，應連帶負擔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80條之1、第85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法院准予分割共有物之判決，被告有數人時，非因連帶或不可分之債敗訴（除公同共有部分外），自無庸引用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且依前開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之立法理由觀之，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係同法第78條、第79條之特別規定，則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自無庸再贅引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查本院審酌系爭分割共有物之訴，係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且分割方法係法院考量全體共有人利益依職權所定，原告既為共有人之一，亦同受利益，若全由形式上敗訴者負擔訴訟費用亦顯失公平，本院爰審酌前開2筆土地兩造共有比例情形、分割所受之利益、共同被告於訴訟之利害關係差異、前開駁回原告之訴部分之性質等，因認本件訴訟費用（除撤回部分外）中之47%應由附表一所示之兩造各依其就附表一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其餘由附表二所示之兩造各依其就附表二所示之權利範圍欄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一、1807地號土地

編號　當事人　　　　　　　　　　　　　權利範圍

一、　原告　　　　　　　　　　　　　　3117分之1317

二、　被告林國文　　　　　　　　　　　3117分之900

三、　被告林辰泰（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四、　被告林正山（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五、　被告林英華（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六、　被告林純如（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468分之900

附表二、159地號土地

編號　當事人　　　　　　　　　　　　　權利範圍

一、　原告　　　　　　　　　　　　　　　 3分之1

二、　被告林國文　　　　　　　　　　　　 3分之1

三、　被告林辰泰（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四、　被告林正山（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五、　被告林英華（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六、　被告林純如（林陳秋月之繼承人）　　12分之1



